附件1

茅台学院2025年春季运动会暨第四届健美操比赛竞赛规程

1、 目的任务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重要指示，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函〔2017〕97号），为营造浓郁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增强广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提高我校健身操舞水平，检验体育教学成果，展现大学生风采。
二、组织单位：
通识教育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教务部、党委宣传部   
三、比赛时间
2025年6月10日
四、比赛地点
茅台学院体育馆
五、参赛代表队
酿酒工程专业代表队、白酒酿造工程专业代表队、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代表队、自动化专业代表队、包装工程专业代表队、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代表队、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代表队、资源循环与科学专业代表队、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代表队、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代表队、电子商务专业代表队、市场营销专业代表队、物流管理专业代表队、酒店管理专业代表队、旅游管理专业代表队，各专业组建一支代表队共计15支代表队。
六、比赛内容
《啦啦操》
七、运动员要求
1.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学院在校学生。
2. 参赛运动员必须是身体健康、适宜参加健美操运动项目。
八、参赛办法
[bookmark: _Hlk495589049]1.各代表队由所在学院负责组织报名参赛，每个专业限报1支代表队；
2.参赛队每队可报队员6-14名，领队1名，教练员1名（教练和领队应为非运动员，不能上场比赛）。
3.比赛服装：各队比赛时全队须统一服装。
九、竞赛办法
1.比赛规则采用《2025版啦啦操竞赛规则》。
2.每队比赛场上人员为6-14人（男女不限）。
3.运动员须于比赛时间前 15 分钟到场进行检录，并进行热身活动；比赛开始 10 分钟后未到场（或人员不齐），则按弃权处理。
4.按抽签顺序逐队进行比赛。
5.每队需选出一名队长，负责组织本队的比赛和协调各项事务。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比赛取前6名，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另设优秀工作者，优秀运动员。
2.奖励设置为奖杯、荣誉证书、奖金。具体如下：一等奖奖金为1000元；二等奖奖金800元；三等奖奖金500元。
十一、报名
各代表队需提交电子版报名表和纸质版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学院公章)，报名表交至体育工作部A1-320肖婷老师处，报名表一经报出，不得更改。电子版报名表发至邮箱：1293050295@qq.com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5月25日。
十二、裁判
裁 判 长：肖 婷  李琳瑶
副裁判长：赵冠群  黄东辉  余 浩  王立云  杨洪伟  邹庆强  郑  叶  李康彬  吴家乐  周 琴
裁 判 员：由校健美操队组织。
十三、本次比赛前由通识教育学院体育工作部统一组织培训，第一次培训时间：2023年5月 26日19：00——20：00；地点：茅台学院风雨操场健美操教室；各专业遣派学生骨干至少 2 名参加培训。后续培训时间、地点根据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十四、其它
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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